
測驗日期 ：民國 109年 10月 17日(週六) 
測驗時間 ：下午 2:00進場，2:10以後不准入場
測驗地點 ：弘光科技大學

一、測驗當日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駕照、或效期內護照、居留證正本)、2B黑色鉛筆及橡皮擦到
試場，其他所有非應試用品不得攜帶入座。手機、計時器等電子設備，請取消鬧鈴設定並關閉

電源。上述電子設備若於測驗中發現處於開機狀態，扣該項測驗成績 2 分；若帶至座位或於測
驗進行中鈴響、振動或發出鬧鈴聲，扣該項測驗成績 5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不予計分。

二、請準時入場應試，測驗開始 10分鐘後即不得入場應試；測驗中間不休息。到達試場時，請先查
看座位表。入場時須出示上述身分證件正本，無合格身分證件正本者，測驗結束後須隨同監試

人員至試務中心拍照，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補驗證手續。入場後依准考證號碼就座，入座後立

即確定是否坐對位子。

三、測驗含「聽力」及「綜合」二項測驗：「聽力」測驗共 25題，約 20分鐘；「綜合」測驗共 60題，
作答時間 55分鐘。「試題樣例」請見本中心網頁https://www.lttc.ntu.edu.tw/CSEPT1.htm。測驗
全為單選題，從試題內四個備選答案中，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並以黑色鉛筆在答案紙方格

內塗黑作答，修改時原答須擦乾淨；答案紙不可摺疊、污損，以免影響電腦計分；各項測驗務

必在規定作答欄內作答，未在規定作答欄內作答者，作答不予計分。

例：C為正確答案。

四、兩項測驗均須應考始予計分。各項測驗得分分別按其試題難易度調整為「標準分數」，每項以

60分為平均數，而每一標準差距加或減 20分，每項分別計分後，再計總分。
五、發生下述情形時，違者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1. 除在答案紙規定處作答及在試題冊書寫之外，在准考證、文具、桌面、肢體上或其他物品上
書寫與測驗有關之任何文字、符號等。

2. 左顧右盼、意圖窺視、相互交談，經勸阻無效；抄襲他人答案、便利他人窺視答案、自誦答
案、以暗號告訴他人答案等。

3. 測驗結束未依監試人員指示立即停止作答並靜候收卷、清點，經勸阻無效，或尚未宣布解散
前提筆做記號、寫下題目。

4. 在監試人員宣布解散前，提前交卷離場。
5. 應試者入場、出場及測驗中如有違反本測驗規定或不服監試人員之指示者，監試人員得取消
其應試資格並請其離場。

6. 測驗當日未攜帶合格身分證件，經切結承諾於期限內完成補驗之前提下准予應試，但未依規
定於試後完成補驗身分證件者。

7. 請人代考，連同代考者，三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
8. 本測驗試題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版權所有，如將試題冊、答案紙或試題錄音攜出試場，
或於測驗中拍照、錄音傳送試題者，將被視為侵犯本中心之著作財產權，限五年內不得報名

參加本測驗，並通知違規者所屬學校。

六、監試人員驗證時如發現證件上之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致辨識困難者，測驗結束後得要求考生再接

受查驗；如仍有辨識困難者，得要求考生依補驗證件流程處理。

七、測驗無中場休息時間，測驗當中如因身體不適或需使用洗手間，致測驗時間受影響者，將不予補足。

八、每項測驗分別規定作答時間，測驗中嚴禁翻閱或作答非指定測驗項目，否則以違規論。

九、測驗後成績現象如有異常或因故無法計算，本中心得視情況安排重考或退費。

十、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致測驗無法如期舉行時，本中心將與學校協商並另公布相關應變措施，測

驗前請隨時注意 「CSEPT」訊息公布或電詢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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